淮北师范大学文件

校教字〔2026〕13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淮北师范大学关于公布2025年校级教学
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的通知
各单位：

根据《淮北师范大学关于开展2025年校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学院推荐、专家评审、校教学指导专门委员会投票表决和公示等环节，现批准 2025 年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立项建设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校级质量工程项目建设周期为两年（不含成果奖等认定类项目、案例及竞赛资助等项目）。2025年校级质量工程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立项时间自2026年2月26日开始计算。

二、项目管理依据《淮北师范大学质量工程与经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教字〔2022〕34号）进行。项目经费的使用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执行；对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弄虚作假，执行不力，无故不接受有关部门对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、监督与审计，项目经费使用不符合有关财经法规和制度规定，或者有其他违反项目规定与管理办法行为的，将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中止或撤销项目等处理。

三、各学院要进一步强化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，加强质

量工程项目的培育、建设、指导和监督，要切实以质量工程为抓手，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，提升内涵建设水平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

附件：2025年校级质量工程各项目立项汇总表

      淮北师范大学

       2026年2月26日

淮北师范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6年2月27日印发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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